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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在现在社会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具有负责制
定有关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的国际标准，该标准的诞生是世界范围质
量管理和质量保证工作的一个新纪元，对推动世界各国工业企业的质
量管理和供需双方的质量保证，促进国际贸易交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

1、信息交流

通过人员互访、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相互了解，确定实施认
证的初步意向和可行性。

2.、认证申请

有意向的申请组织填写《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申请表》及其附件《认证
信息调查表》，认证公司进行评审通过后，将与申请组织进一步联系
，

必要时进行现场访问，了解受审核方的基本情况和质量管理体系的建
立与实施情况，并作出书面报价。



3、签订合同

在获得申请组织明确的合同签定意向并通过了合同评审后，双方签订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服务合同》，认证公司将指定审核组长自合同生
效日起负责审核活动的开展与实施。

4、企业认证前的准备工作

在安排审核前，申请方应确保：

(1)建立了文件化的质量管理体系;

(2)质量管理体系运行三个月以上;

(3)至少进行过一次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审核与管理评审，且内审已覆盖
所有的场所和标准条款;

(4)提供质量手册及程序文件。

5、申请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基本条件：

(1)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2)产品生产/服务符合国家法规的规定;

(3)申请方正在/拟建立文件化的质量管理体系。

6、阶段审核(预评审)

受审核方将正式发布的质量管理体系手册、程序文件送交认证公司，
由审核组长根据认证要求在组织现场进行文件审查，并将审查结果书
面告知受审核方。如有不符合处，受审核方应作修改直至满足相应要
求为止。



7、第二阶段审核(现场审核)

审核组将按照认证计划实施现场审核。审核要求覆盖申请认证全部范
围并符合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的全部要求。以抽样审核的方式
进行。第二阶段审核将开出不符合项，并要求实施纠正。现场审核将
给出书面的审核报告，宣布现场审核结果，告知是否予以推荐注册。

8、发证后的监督(监督审核)

(1)监督审核的目的是为了确认获证方的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持续满足认
证标准的要求，并实现自我完善与持续改进。

(2)在证书有效期内安排3次监督审核，次监督审核在6-9个月内进行(从
初审完成日期计算)，以后每一次不超过12个月，基本程序参照初次现
场审核进行。根据监督审核结果，认证公司将作出保持、扩大、缩小
、暂停、注消认证的决定。

(3)每次监督审核涉及的标准的要求应占认证标准中要求的40%以上，
三年确保覆盖全部标准要求，监督审核内容包括: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审
核、管理评审和纠正与预防措施;文件化体系变更情况;顾客的投诉;认
证标准中选定的要求;

上次审核不合格项纠正措施实施效果的验证;

9、复评(换证审核)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时，获证方至少应提前3个月向认证公司提出复
评申请，复评合格后，换发新证书，复评程序与认证程序一致。复评
可与有效期内的后一次监督审核结合进行。

10、认证范围的扩大(扩项)

受审核方如果需要扩大认证范围，应向认证公司提交正式申请，由认
证公司确认后安排审核，审核可结合监督审核进行，并适当增加审核



人日。

11、持证要求

证书的持有者只能用证书和认证标志证明其质量管理体系符合特定的
标准，不得将标志直接用于产品，也不得以任何可能误导产品或服务
合格的方式使用。当认证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不得继续进行任何
涉及认证内容的广告宣传，并按要求交回所有的认证文件。

12、认证暂停、撤消与注销

认证证书持有者未经批准，对获准认证的质量管理体系进行了更改，
且该项更改影响到体系认证资格;监督审核和复评时发现了不符合，如
果纠正措施在限期内没有完成，严重的程度尚不构成撤销认证资格等
情况时，将暂停证书;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将撤销认证证书的资格，收回认证证书:

(1)企业违反质量法律、法规，造成质量危害;

(2)暂停认证资格的通知发出后，认证证书持有者未按规定要求采取适
当纠正措施;

(3)违反质量法律、法规，造成严重质量危害;

(4)监督和复评时发现认证证书持有者质量管理体系存在严重不符合规
定要求的情况，又未按照认证规定的期限完成纠正措施;

(5)认证证书持有者对证书和标志的使用严重不符合认证的规定，并造
成极大影响。

由于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发生变更，体系证书持有者不愿或不能确
保符合要求;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时，认证证书持有者未在认证证书
届满前3个月内向本认证提出重新认证申请;认证证书持有者主动提出



注销时，予认证注销。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